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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29日晚，润亿花园小区召开业
主大会，社区工作人员在现场协调监督。

小区居民从工作人员手中拿到选票，选票
内容有三项，分别是续聘顺通物业、选聘新物业
公司、进行小区自治，同意打√，不同意打X。

领到选票后，业主们开始填写自己的意
见，放进投票箱内。一小时后投票结束，进入
唱票环节。现场选出唱票人和监票人，对居民
选票进行整理。

社区工作人员介绍，从投票结果来看，绝大
多数居民选择了自治。社区将根据这一结果，
对小区后续的工作展开协调，确保小区管理平
稳有序。

未经业主大会表决，擅自签订《物业服务合同》

业委会和物业被业主告上法庭

《民法典》明确规定，选聘和解聘

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应当

由业主共同决定。然而，在未依法召

开业主大会共同决定的情况下，我市

一小区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擅自

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结果被业主诉

至法院。经过区市两级法院审理，最

终判决该《物业服务合同》无效。
■文、图/记者 徐国文

2023年 12月 29日 18时许，在车城西路
润亿花园小区活动场所，一场业主大会在这
里召开。业主们冒着严寒来到楼下，为小区
未来的发展投上一票。殊不知，这场业主大
会召开的背后，有着一段曲折的过程。

该小区业主陈先生介绍，小区建设于2005
年前后，共有5栋楼，住有200户居民。第二届
业主委员会于 2020年成立，物业服务企业为
十堰市顺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
通物业”）。2022年 5月，顺通物业合同到期，
业主们认为该物业公司管理混乱，服务态度
差，均要求不再续聘。

同月，该小区业主委员会组织公开竞标，
选聘新的物业公司。12月 11日，该小区组织
了全体业主进行投票，决定由新物业公司为
小区提供物业服务。然而，2023 年 2 月 18
日，业主委员会在未依法召开业主大会共同
决定的情况下，擅自和顺通物业签订了《物业
服务合同》。

“不是选聘了新的物业公司吗？业主委
员会怎么擅自和老物业公司签订了合同？”知
晓此事后，小区业主群里“炸开了锅”。陈先
生说，他们认为，业主委员会和顺通物业签订
的《物业服务合同》违反了法律规定，侵害了
小区业主的合法权益。

在沟通无果的情况下，2023年 6月，包括
陈先生在内的 5名业主将业主委员会与顺通
物业告上法庭，请求判令业主委员会与顺通物
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无效。

2023年 8月，该案一审开庭审理，对于原告的诉
求，顺通物业相关负责人称，他们通过选聘进入该小
区，与小区业主委员会签订的合同合法合规。

经法院审理查明，2023年 1月 15日，该小区业主
委员会召集 5位成员举行会议，就是否同意与顺通物
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进行投票。最终，有 4人同意与
顺通物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1人不同意。

2023年 1月 28日，小区业主委员会发布《润亿花
园小区选聘物业情况说明及意见收集》告知业主，经
业主委员会讨论决定，与顺通物业签订两年的物业服
务合同，如有业主不同意续签合同或有异议，可于五
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业主委员会提出，或者有更好的自
治服务方案，均可提出书面意见。

公示期内，没有业主提出反对意见。2023年 2
月 18日，该小区业主委员会与顺通物业签订了《物业
服务合同》，约定小区业主委员会委托顺通物业为小
区提供物业服务，合同期限为 2023年 2月 18日至
2025年 2月 18日。

法院认为，《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选聘
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应当由专有部
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
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
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根
据该规定，选聘物业服务企业需要业主共同决定，业
主委员会具有代表业主与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管理
企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的职责，并不具有直接决定是
否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的权力。

同时，陈先生所在小区业主委员会与顺通物业签
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并没有取得业主大会的授权决
定，亦未取得业主大会或者法定业主人数的同意，违
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当属于无效合同。该《物
业服务合同》侵害了原告陈先生在内 5名业主的共有
财产和公共事务的管理权。

最终，法院判决小区业主委员会与顺通物业签订
的《物业服务合同》无效。

一审后，顺通物业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申
请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书，改判确认小区业
主委员会与其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有效。

二审中，顺通物业相关负责人辩称，小区业
主委员会同他们签订《物业服务合同》，是由业
主委员会对该小区聘用物业管理公司事宜作出
《润亿花园小区选聘物业情况说明及意见收
集》，并告知公示、征求业主意见的基础上签订
的。公示规定时间内，没有小区业主提出反对
意见，他们与业主委员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
同》并未侵害业主的权益。

二审期间，双方分别提交了新的证据，但提
交的证据均与审查物业服务合同的效力没有关
联性，法院不予评判。

二审法院认为，《物业管理条例》第十二条
规定，业主大会可以采用集体讨论的形式，也可
以采用书面征求意见的形式，但是应当有物业
管理区域内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
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参加。该小区业
主委员会虽然在小区张贴了选聘物业服务企业
的公告，但并未提供大部分业主都能看到该公
告的内容或者知晓公告内容而同意选聘顺通物
业为小区服务企业的意思表示的充足证据。小
区业主委员会没有通过召开业主大会的形式或
采用书面征求意见的形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
违反了《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故业主委员会
与顺通物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应确认无效，
法院不予支持。

2023年 11月，二审法院下达判决，驳回顺
通物业的上诉，维持原判，并裁定为终审判决。

业委会擅自和物业签合同
小区 5名业主集体维权

违反法律相关规定
法院判决合同无效

物业公司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小区召开业主大会
酝酿实行居民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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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们将填好意见的选票放进投票箱。

我和物业我和物业 那些事那些事儿儿


